
从国际法看南海仲裁案

□ 柳 华 文

自2013年 1月2 2 日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起 

南 海 仲 裁 案 以 来 ，该 案 一 直 是 国 内 外 舆 论 的  

焦 点 ；2 0 1 6 年 7月1 2 日，随着其 最 终 的 所 谓 实  

体性 裁 决 出 炉 ，该案在形式上划上了句号。然 

而 ，澄清其在国际法上的错误，成为维护中国 

南 海 主 权 和 海 洋 合 法 权 益 ，促 进 国 际 法 治 的  

重要任务。

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并非仲裁主体

不 仅 是 普 通 人 ，就 是 法 学 界 的 一 些 人 在  

发 表 意 见 时 ，都 常 会 说 到 南 海 仲 裁 案 由 国 际  

常 设 仲 裁 法 院 审 理 和 裁 决 的 话 。英国广播公 

司 甚 至 在 其 新 闻 中 使 用 了 “联 合 国 法 院 ”的 

字 样 。那 么 ，南海仲裁案是由什么样的国际机 

制 在 做 什 么 样 的 裁 判 工 作 ？这 是 首先要搞清 

楚 的 。

其 实 ，南 海 仲 裁 是 菲 律 宾 作 为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 （以 下 简 称 《公约》）的缔约国根据 

对 该 《公约》的单方面解释而提起的仲裁。

常 设 仲 裁 法 院 只 是 一 个 历 史 比 较 悠 久  

的 、提 供 国 际 仲 裁 服 务 的 平 台 。它 不 是 联 合  

国 的 机 构 ，其 成 立 时 间 比 联 合 国 的 前 身 国 际  

联 盟 还 要 早 。正 如 国 内 外 的 国际法教材指出 

的 那 样 ，它 既 非 “常 设 ”，也 非 “法 院 ”。仲

裁 不 是 司 法 ，所 以 不 是 法 院 。而 且 ，它没有自 

己 的 “法 官 ”，只 有 一 个 各 国 推 荐 的 仲 裁 员  

名 单 ；遇 到 纠 纷 ，甚 至 是 非 国 家 间 的 纠 纷 ， 

只 要 争 端 当 事 方 合 意 同 意 ，均 可 以 诉 诸 仲  

裁 ，既 可 以 用 其 仲 裁 员 名 单 上 的 人 ，也可以 

自己另行指定；仲 裁 的 依 据 同 样 是 可 以 合 意  

确 定 。

这次的南海仲裁案 在 常 设 仲 裁 法 院 接 受  

秘 书 （书 记 ）服务，在这里进行所谓的审理，包 

括代为发布信息。但 是 ，裁 决 结 果 是 根 据 《公 

约 》为 该 个 案 建 立 的 特 殊 的 仲 裁 庭 的 裁 决 结  

果 ，根 本 不 是 仲 裁 “法 庭 ”，也 不 是 “国际常设 

仲裁法院”的裁决结果。

讨论 南 海 仲 裁 案 时 ，说是国际法院、国际 

司法机构的裁决，在本质上就是概念混乱。现 

在 在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有自己专门的管 

辖 权 条 约 法 根 据 ，它 的 案 例 也 有 专 门 的 国 际  

法 效 力 ，其 他 国 际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或 者 个 案 不  

是能够随便与之类比、随便混同的。之所以容 

易混淆，就是人们知道有个国际法院，容易将 

国 际 法 的 裁 决 想 象 成 国 际 法 院 的 工 作 ，更是 

因为提供秘书服务的国际常设法院与国际法 

院同样位于荷兰海牙，共同使用和平宫这个办 

公场所。

将南海案仲裁庭想象成国际法院或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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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司法或仲裁机构，无形中会增加该临时性质 

的仲裁庭的权威性或者公信力，实在不符合事 

实。如果常设仲裁法院或者国际法院是南海仲 

裁 案 的 裁 决 主 体 ，那 么 其 权 威 性 的 考 察 就 复  

杂得多，而南海仲裁案真正的裁决主体只是为 

该案成立的五人仲裁庭，对其权威性的质疑， 

就只需要针对其成立的依据—— 《公约》及其 

附件七进行分析，并针对该仲裁庭是否有管辖 

权 、是否公正裁判进行考察。

《公约》并非包罗万象

海洋法是一个比较 典 型 的 法 律 落 后 于 实  

践 ，先 有 实 践 、后 有 法 律 的 国 际 法 领 域 。上世 

纪40年代前，大陆架仅仅是一个地理学概念， 

无法律意义。而专属经济区等概念更是上世纪 

70年代以后确定起来的。海洋法的发展特别是 

条 约 的 编 纂 ，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并 

没有涵盖和解决所有海洋问题，它只是世界诸 

多国家阶段性的法律共识。凡是达不成共识的 

内容，《公约》中没有也不可能调整的问题，还 

需要依据其他国际条约或者与国际条约同等重 

要的国际习惯法来解决。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存在的领土和海域 

争端主要是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争端，而 “历史 

性 权 利 ”在 《公约》缔 约 前 就 已 经 存 在 ，其性 

质、范围在国际社会并无定论。1982年国际法 

院在突尼斯一利比亚大陆架案的判决中正确 

地 指 出 ：“历 史 性 权 利 或 水 域 的 概 念 ……由习 

惯国际法中不同的法律制度规范。”

因 此 ，解 决 海 洋 争 端 ，要 根 据 国 际 法 ，而 

国际法远远不只是1982年 制 定 的 《公约》。该 

公约只是国际法的一个部分而已。

菲 律 宾 和 某 些 参 与鼓噪的国家硬要让所 

谓的仲裁庭解决涉及中国南海的争端，而仲裁 

庭 是 根 据 《公约》成立 、要 在 该 《公约》的框架

下进行 审 理 和 裁 决 的 ，这 却 是 该 《公约》不能 

承受之重。

当代国际法仍不发达

仲裁案当然是国际争端，适用国际法。而 

国际法与国内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国际社会由 

主 权 平 等 的 国 家 组 成 ，是 一 个 平 等 结 构 。“平 

等 者 之 间 无 管 辖 权 ”是 国 际 法 的 一 个 基 本 原  

则 ，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权 

威 的 司 法 或 者 其 他 裁 决 机 构 ，能 够 确 保 在 发  

生 纠 纷时有权力、有能力作出公平、公正的裁 

断 。有 些 人 说 ，如 果 坚 信 自 己 有 理 ，为什么不 

接 受 、不参与国际仲裁？我们怎么可以示弱？ 

其 实 不 然 ，在国际法上，并不当然存在一个保 

障公平和正义的权威的法院或者其他第三方 

机 构 。

不仅不存在这样的第三方的上级机构，同 

时，国际社会也并不存在一个类似国内的比较 

完善、能够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体系。国 

际法主要由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构成。虽然在 

不断地演进和发展，但是受制于各国法律上形 

成共识的困难 ， 一 项法律规则的形成需要长期 

的过程，因此，空白很多。

1982年 的 《公约》是基于当时各国的意愿 

达 成 的 “一揽子共识”。这就决定了，它不是、 

也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如 前 所 述 ，在解决类 

似 南 海 争 端 这 样 的 问 题 时 ，《公约》并不能提 

供全面、清晰的解决规范。

问 题 就 是 这 样 ，国际法上没有绝对的必 

须诉诸或者可以信赖的司法者、裁判 者 ，同时 

国 际 法 本 身 存 在 被 国 际 法 学 界 称 之 为 “法律 

不 明 ”的 现 象 ，因 此 ，不是所有争端都一定可 

以 仅 仅 依 靠 现 存 的 国 际 法 ，更 不 是 仅 仅 依 靠  

《公约》就能够获得解决的。这是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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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题还不是是否愿意依赖国际法、是否

尊重国际法的问题，而在于今天的国际法还没

有发达到可以简单地通过司法或者准司法手

段，直接强制解决涉及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

的问题。

        

    《公约》下的强制仲裁缺乏权威和

成功经验

眼下，更需要清楚认识的是，人们不能一

厢情愿或者想当然地理解根据菲律宾单方面

提起的仲裁而建立的仲裁庭的权威性和公正

性。事实上，不仅它的管辖权存疑，仲裁庭涉

及的所谓强制仲裁程序本身就是值得认真分

析和考察的。

它不同于联合国国际法院，不同于联合

国海洋法法庭，该程序基础上建立的仲裁庭

是临时的、专门用于本案的。其组成、经验和

权威性等皆不同于既有的常设性的、拥有更

长历史或者工作经验的国际司法或者准司法

机构。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一看该程序本身

的面目，它自《公约》生效以来运作得怎么样？

是不是解决了很多问题？是不是处理过涉及领

土主权这样的大事情？是不是在实践中显示了

公正性、权威性并获得了各国的认可？不了解这

些问题，就无法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个中国已在

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作出声明在涉及

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等问题上排除适用的所

谓强制程序。

自1997年出现第一例案件以来，截至2014

年年底，依据《公约》附件七提起的仲裁共为

17起。时间不算长，案件不算多。同时，仲裁实

践中广泛的属事管辖范围，涉及海洋环境保

护、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管理、海域利用与管

理、军舰的豁免权等，而涉及海洋划界问题的

案件并不多。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是，专家对

《公约》的解读和操作日益绑架了缔约国的

意见；少数人俨然成为仲裁庭的“常任”仲裁

员和庭长，相当程度上把持了话语权和实际操

作权。而在2014年10月同样根据该程序提起的

“极地曙光号”案中，俄罗斯坚持与中国相同

的态度，不接受、不参与仲裁和相关程序。公

约下的仲裁程序和实践不过如此，世人不可

不察。

总之，不是谁的声音大，谁的声音多，谁

就可以在法律上占上风。有的国家自己都不

肯批准和加入《公约》，就想片面地使用《公

约》来坑害他国，有的国家枉顾法理、参与鼓

噪。我们不是不愿意打法律战，但是反对以

法律为名，绑架国际法，强加于人，或者是拉

偏架。

整体上和长远地看，不符合实际、不符合

国际法及其适用规律的事情，不仅对中国不

利，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今天，菲律宾政

府可以单方面针对中国提起仲裁案，进行一种

滥诉；明天，同样的强人所难就可能发生在其

他国家之间。今天，仲裁庭错误适用法律，得

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结论，甚至在裁决中对

太平岛这样非常容易判断的岛屿指鹿为马，否

定其岛屿地位；明天同样的违反法律逻辑和国

际法的判断就可能适用于其他国家间的领土

或者海域纠纷当中。

所以，从现行国际法看，由菲律宾单方

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在程序上和实体上

都不成立，其管辖权是非法的，其裁决是无

效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所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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